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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 动 合 同 书

甲方 (用 人单位 ):

乙方 (劳 动 者 ):

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制



使 用 说 明

一、本合同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、固定期限、

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劳动合同之用。甲、乙双方在签订劳动

合同时,应仔细阅读劳动合同内容。劳动合同依法订立,即具有约

束效力,甲 、乙双方应当全面履行。

二、劳动合同应使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,字迹清楚;本合同一

经订立,不得单方擅自涂改劳动合同内容;本合同空白处,可划斜

线、填写
“
此处无内容

”
或

“
以下空白

”
等字样。

三、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

大事项决定进行公示,并履行告知劳动者的义务。

四、甲、乙双方根据实际需要,可 自拟补充条款。

五、签订劳动合同,甲 方加盖单位公章,乙 方由本人签字。

六、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文本,用 人单位至少保存二年各查。

二○一九年一月 制



甲方 (用 人单位)名 称

注册地址

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

法定代表人 (主要负责人)或委托代理人

乙方 (劳动者)姓名

居民身份证号码

性别    联系电话

户籍类型 (□非农业□农业)

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

户籍所在地   省 (市 )    市   区 (县 )   街道 (乡 镇 )

现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

根据 《中华丿\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劳动合同

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吉林省劳动合同条例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,甲 乙双方遵循合法、平

等自愿、协商一致、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,并共同遵守本合同所烈条款。

一、合同类型和期限

第一条 甲、乙双方选择以下第   种类型合同。

(一 )固 定期限合同:本合同于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彐

止。其中,试用期于  年  月 ~日起至~年 __月__日止。

(二 )元 固定期限合同:本 合同于  年  月  日起生效。

(三 )以 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合同:本 合同于   年  月  日生

效,亍 工作完成时终止。

— I-



二、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

第二条 恨据甲方工作需要,乙 方同意在 部门    岗位

工种工作。具体工作内容 (可 另附 )

第三条 乙方工作应达到 标准。

第四条 根据甲方的岗位 (工 种)作 业特点9乙 方的工作区域或工作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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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

第五条 乙方实行

(一 )标准工时。

工作制。

(二 )综 合计算工时。

(三 )不定时。

准后实行。

第六条 甲方依法保证乙方的休息权利。乙方依法享受法定节假 彐以及

带薪年休假等休假权利。

第七条 甲布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,不 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乙方加班。

确因生产经营需Ⅰ孬9经 与工会和乙方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,一般每日不超

过一小时。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工作时间的,在保障乙方身体健康的条件下,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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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三小时9每月不超过三十六小时。

四、劳动报酬

第八条 甲方每月~日 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,月 工资为   元

或按 工资分配制度执行。

兀 。
乙方在试用期期间的月工资为

甲乙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

第九条 甲方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乙方待工期间,甲 方支付乙方的月生活

费为     元或按 执行。

第十条 甲方结合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,依法确定本单位的

工资分配制度。ZJ方的工资水平,按照本单位的工资分配制度,结合乙方的劳

动技能、劳动强变、劳动条件、劳动贡献等确定。

第十一条 甲方应及时足额支付乙方的劳动报酬,不得克扣或元故拖欠。

第十二条 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闫或者在法定休息Ξ、法定节假Ξ二

作的,应按照国家、吉林省相关规定依法向乙方支付加班费或安祥衤卜休。

五、社会保险、福利待遇

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必须按国家和吉林省、长春市有关社会倮险的法律法

规和政策规定参扣社会保险,依法为乙方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。其中,个 人缴

费部分,由 甲方从乙方工资中代扣代缴。

第十四条 乙方在合同期内,休息休假、患病或非因工负伤、患职业病或因

工负伤、生育、死亡等待遇,以及医疗期、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的期限及待遇,按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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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和吉林省、长春市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甲方为乙方提供以下补充倮险和福利待逼

六、劳动保护、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

第十六条 甲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,建立健全操作规程、工作规范和

安全生产制度,ZJ方应当严格遵守各项制度,乙方在劳动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各

项制度规范和操作规程,严禁违章作业,防止事故发生,减少职业危害。

第十七条 甲方根据生产岗位的需要,按照国家有关劳动安全、卫生的规

定为乙方配备必要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。

第十八条 甲方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,应 当建立、健仝职业病防

治责任制度,加 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。

第十九条 :F方应根据自身特点有计划地对乙方送行攻治思想、职业道

德、业务技术、劳动安仝卫生及有关艿L章制度的教育和培
^}|,提

高乙方思j怎 觉

悟、职业道德水准和职业技能。

第二十条 乙方应认真参加甲方组织的各项必要的教育培训。

七、劳动合同的履行、变更

第二十一条 甲乙双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,依法、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。

甲方应当提供适当的工作场所、劳动条件和工作岗位,并按时向乙J方支付劳动

报西|{。

第二十二条 乙方应当认真履行自己的劳动职责,并亲自完成本合同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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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三作任务。

第二十三条 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,可 以变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。并采用

书百形式晓定。

八、劳动合同解除、终止和经济补偿

第二十四条 甲乙双方解除或终止、续订本合同,应 当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和国家及吉林省、长春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甲乙双方解除或者终止本合同,符 合 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六条规定情形的,甲 方应依法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期限届满前__日 内,甲 方要将终止或续订劳动合同

意向,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。

第二十七条 甲方应当在与乙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 日起十五 E内 ,出

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讧明,并 为乙方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。

乙方应当按照双 扌约定,办理工作交接。

第二十八条 甲方违法解除或者终⊥本合同,乙 方要求继续履行本合同

的,甲 方应当继续履行;乙 方不要求继续履行本合同或者本合同已经不能继续

履行的,甲 方应当依法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乙方支付赔偿金。

乙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,给 甲方造成损失的9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九、培训服务期、竞业限制

第二十九条 甲方为乙方提供专项培训费用,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,双

方可以订立专项协议,约定服务期。乙方违反服务期约定时9应 向甲方支付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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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金。甲方与乙扌约定的服务期自 _年~月~日 至~年 ~月_日 。

乙方违约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    兀。

第三十条 乙方负有保密义务的,双方可以订立专项协议,约 定竞业限制

条款。竞业限制期限自~年 _月 ~日 至~年 ~月 ~日 。竞业限制的

范 围 。在竞业限制期间甲方给乙方经济

补偿每月     元。

第三十一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

违反保守商业秘密事项,给 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,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向甲

方支付违约金     元。

十、劳动争议处理

第三十二条 甲、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劳动争议,可 以协商解决;协

商不成的,当 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;当 事人也可以

依法申请仲裁、提起诉讼。

十一、当事人约定的其它内容

第三十三条 甲方双方约定本合司增加以下内容 :

(一 )

(二二 )

(Ⅰ三 )

(四 )

(五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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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,或者本合同中有关内容今后与国家、省有

关规定相悖的,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,甲 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经双方签字或者盖

章后生效。

甲方 (公章1) 乙方 (签 字)

签字日期:  年  月  日    签字日期: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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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变更书

丕

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,现变更原合同部分内容,变 更内容如下 :

1、 原合同中第  条第 款

变更为

2、 原合同中第__条 第_款

变更为

3、 原合同中第__条第~款

变更为

变更部分穹效期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,原合同未变

更部分仍然有效D

甲方 (公章) 乙方 (签 字)

签字日期:  年  月  日  签字日期: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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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续订书

起至~年 __月 __日 止。

甲方 (公 章) 乙方 (签 字)

签字日期:   年  月  日  签字日期:  年  月  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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